关于山西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遴选结果的公示

为破解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瓶颈难题，加快推进《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24〕17号）落地见效，我委组织开展了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遴选工作。经专家评审，确定了我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遴选结果（见附件），现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（2025年1月24日－2月6日）。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建议，否则不予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。单位意见必须加盖公章并明确联系人和联系电话，个人意见应署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，并写明联系电话。

联系人：叶楠
联系电话：0351-3119106
联系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省直机关滨河西路129号办公区A座2811房间　　

附件：山西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遴选结果

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月23日

山西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遴选结果

一、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国家试点地区

高平市、汾阳市、平遥县、洪洞县、临猗县

二、山西省新型城镇化省级试点地区

原平市、泽州县、襄汾县

